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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疫情场复养清洗消毒技术规程
1 [bookmark: _Toc16043_WPSOffice_Level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非洲猪瘟疫情场复养前的清洗消毒技术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生猪养殖场复养前的清洗消毒工作。
2 [bookmark: _Toc25079_WPSOffice_Level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3707_WPSOffice_Level1]GB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农医发[2017]25号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
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可达到100%，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法定报告传染病，在我国属于一类动物疫病。
3.2 复养（Recuperation）
是指发生非洲猪瘟的猪场清群后，通过清洗消毒等方法清除场内存在的非洲猪瘟等病毒，并采取综合措施有效阻止非洲猪瘟等病毒再次入场，重新引进生猪进行养殖的过程。
3.3 有效氯（Available chlorine）
是指与含氯消毒剂氧化能力相当的氯量（非指消毒剂所含氯量），其含量用%或mg/L表示，是衡量含氯消毒剂氧化能力的标志。
3.4 白化（White disinfectant sprays containing quicklime and caustic soda）
是指用生石灰（氧化钙）20 kg、烧碱（氢氧化钠）2 kg，兑80 kg清水，配制成石灰乳，然后用喷枪或其他方式均匀喷洒在物体表面或地面的一种消毒方式。
4 生产区清洗消毒
4.1 猪舍内环境清洗消毒
4.1.1集中收集养殖场猪舍内粪便、饲料、垫料、垃圾等进行无害化处理；猪舍内可拆卸的设备移至室外清洗，然后使用泡沫清洁剂对猪栏、地面、墙面进行彻底清洁冲洗，有条件的进行高温高压冲洗。
4.1.2用2%烧碱或其他等效消毒药（宜用1%戊二醛、有效氯含量2%以上的含氯消毒剂）等喷洒猪舍内部（地面、墙面、天花板及有关物体表面）；水温宜25℃～30℃，稀释后消毒液用量为300～1000 mL/m2；然后密闭门窗，保持2 h以上；再用清水对消毒部位进行冲洗，有条件的进行高温高压冲洗。重复以上操作一次（宜交替使用不同类别的消毒剂）。
4.1.3猪舍晾干后，用火焰枪对地面、墙壁和耐火设施表面进行灼烧，火焰过后，烧灼点要有明显的烫手感；灼烧的顺序为由上到下、由内到外。
4.1.4密封猪舍，进行分子悬浮消毒（宜用50%癸甲溴铵、复方戊二醛），作用时间4 h以上，或用熏蒸消毒、雾化消毒；有条件的，可用高温烘干机对猪舍空间加热，保证舍内温度在70℃以上，维持1 h以上。
4.1.5对猪舍的地面、内外墙进行白化。
4.2 猪舍内设备、器具清洗消毒
4.2.1将猪舍内所有可拆卸可移动的设备，如猪栏、手推车、产床隔离板、保温箱、灯具、门窗等，移至室外清洗。
4.2.2可浸泡的器具采取浸泡消毒，其他器具可选用熏蒸消毒、雾化消毒、高温消毒等方式进行消毒。
4.3 猪舍外环境清洗消毒
4.3.1场区道路及两侧2 m范围地面以及猪舍周边5 m地面清扫干净后，用 2%烧碱进行喷洒消毒（用量为500 mL/m2以上）或白化。
4.3.2赶猪通道、出猪间（台）等地面及墙体使用泡沫清洁剂彻底清洗后，用 2%烧碱进行喷洒消毒（用量为500 mL/m2以上）或白化。
4.3.3清理所有粪沟和污水池，然后使用泡沫清洁剂彻底清洗，再用2%以上的烧碱进行喷洒消毒（用量为1000 mL/m2以上）或白化。
4.3.4清理的粪便应进行堆积发酵等无害化处理。
4.3.5对死猪（废弃物）掩埋点及周边区域用2%以上的烧碱进行喷洒消毒（用量为500 mL/m2以上）或白化。
4.3.6蓄水池或水塔清洗后，用有效氯含量2%以上的含氯消毒剂等喷洒消毒；在蓄水池中添加含氯制剂或过硫酸氢钾，浸泡消毒管道后，用清水冲洗。
4.3.7将生产区内所有辅助生产的房间（如兽医室、物品库等）清扫干净，清空后进行分子悬浮消毒（宜用50%癸甲溴铵、复方戊二醛），作用时间2 h以上，或用熏蒸消毒、雾化消毒，至少消毒2次；房间内清理的器具冲洗干净后，可浸泡的器具采取浸泡消毒，其他器具可选用雾化消毒、高温消毒等方式进行消毒；将房间内清理的残留饲料、药品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4.4 生产区车辆清洗消毒
生产区内车辆的车身、车轮、挡泥板等处用高压水枪进行冲洗后，宜用戊二醛或有效氯含量2%以上的含氯消毒剂等喷洒消毒车辆表面，保证消毒剂在喷洒部位浸润时间不少于 30 min，然后再冲洗晾干；清空车辆驾驶室、擦拭干净，密闭后选用合适消毒剂（宜用0.2%过氧乙酸）雾化消毒，或用分子悬浮消毒（宜用50%癸甲溴铵、复方戊二醛）对整体车身进行密闭消毒，作用时间2 h以上；所有从驾驶室拿出的物品要清洗，并选择浸泡、熏蒸、高温等方式进行消毒。有条件的可对车辆进行烘干消毒。
5 生活区清洗消毒
5.1生活区地面、围墙、屋顶等清洁干净后，用2%烧碱或其他等效消毒药（宜用1%戊二醛、有效氯含量2%以上的含氯消毒剂）等进行喷洒消毒，水温宜25℃～30℃，并确保消毒溶液能全面湿润物体表面，干燥以后再消毒1次（宜交替使用不同类别的消毒剂）。
5.2生活区内所有房间（办公室、食堂、宿舍、门卫室、洗澡间、更衣室等）清扫干净后，进行分子悬浮消毒（宜用10%癸甲溴铵消毒剂、过氧乙酸），密闭作用时间2 h以上，或用合适消毒剂雾化消毒，且至少消毒2次。
5.3清理出的可用物品清洗干净后，可烘干的物品进行高温消毒，可浸泡的物品进行浸泡消毒，其它物品可选用酒精擦拭或雾化消毒；废弃的衣物、杂物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5.4 车辆清洗消毒同4.4。
6 生物媒介消杀
6.1彻底清理蚊蝇的滋生地，对生产区、生活区周围的死水、杂草和树木进行清理，根据蚊蝇情况，每3～7天喷洒一次杀虫剂，防止蚊蝇滋生。
6.2投放灭鼠药、黏鼠帖或捕鼠器等进行灭鼠。
7 有关注意事项
7.1应按照从里到外（生产区、生活区、场区外）的顺序进行清洗消毒。
7.2应使用国家批准生产的消毒剂，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使用。
7.3清洗消毒时，应做好用水、用火、用电和个人防护等安全措施，避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7.4集中收集清洁冲洗与消毒后冲洗产生的污水，科学处理，其排放应符合GB 18596。
7.5 无害化处理应按照农医发[2017]25号文件要求执行。
[bookmark: _GoBack]7.6清洗消毒后应该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消毒效果评估，合格后方能进行复养。
